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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旭蓝天                     证券代码：000040                      公告编号：2017-68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不低于 35 亿元环保 PPP 项目战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协议情况概述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与河北邢东新区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邢东新区管委会”）签订总金额不低于 35亿元固废处理、

河道治理的战略合作协议，就公司参与邢东新区固废处理、河道治理等项目达成

合作意向。本次合作是公司开拓邢东新区环保市场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公司发挥

产业协同优势、发展循环经济，增厚业绩。 

二、协议当事人介绍 

1、协议当事人：邢东新区管委会 

2、关联关系：邢东新区管委会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最近三个会计年度邢东新区管委会未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4、履约能力：邢东新区管委会履约能力及资信状况良好。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甲方：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合作内容： 

以公司在邢东新区投资建设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为切入点，带动甲乙双方在固

废处理、河道治理等方面深度合作，统筹新区各种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通过进

一步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内涵，着力发展循环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乙方

可以参与投资新区内固废处理、河道治理等 PPP 项目，投资总额不低于 35 亿元

人民币。 

3、合作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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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尽快在甲方区域内注册成立项目公司，作为项

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的平台公司；根据国家和河北省的有关规定，公司将

进行项目的统一规划、设计、施工、设备采购等工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

当地企业； 

（2）邢东新区管委会对于本协议确定的 PPP 项目，成立有关部门参加的 PPP 

项目小组，抓好落实和衔接工作；PPP 项目小组负责项目尽早进入 PPP 项目库；

配合公司进行项目规划、立项、可研、环评、选址、用地等工作。 

（3）为快速启动上述 PPP 项目，邢东新区管委会协助并委托公司及时开展

上述项目的前期工作,包括编制项目投资方案、规划、可研、环评、初步设计等，

费用由公司承担，在公司依法获得 PPP 项目后，项目前期费用计入投资成本。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邢东新区是河北省政府批准的省级战略发展平台，其建设已纳入了河北省

“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本次与邢东新区达成战略合作，是

公司开拓邢东新区环保市场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公司发挥产业协同优势、发展循

环经济，增厚业绩。 

五、协议的审议程序 

本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

规定，上述协议无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邢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与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日 




